
南京市中学生学生协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名称与性质

本会定名为“南京市中学生学生协会”，是由南京市各中学学生自发成立、自主管理与发展

的非营利性、区域性学生联合组织。

第二条 宗旨

本会旨在搭建开放、平等、互助的学生平台，促进校际交流与资源整合，专注于学业成长、

权益维护、实践创新与文体发展，致力于提升成员的综合素养与社会责任感。

第三条 组织原则

本会遵循“民主决策、规范运作、学生自治、公开透明”的原则，一切重大事项均由成员通

过会议与投票民主决定。

第二章 成员

第四条 成员资格

南京市在读中学生，承认本章程，自愿申请并经秘书处登记备案，即可成为本会成员。

第五条 成员权利

1. 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 有权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3. 有权对本会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监督。

4. 享有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六条 成员义务

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校规校纪及本章程。

2. 执行本会决议，完成交办的工作，维护本会声誉和利益。

3. 按时参加本会要求的会议和活动。

第三章 组织架构与产生办法

第七条 全体代表大会

1. 性质： 本会最高权力机构，由各校基层联络人及各职能部门代表组成。

2. 职权： 制定和修改章程；选举和罢免主席团成员；审议主席团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决定本会重大变更及终止事宜。

第八条 主席团

1. 构成： 设主席 1 名，副主席 2-3 名。

2. 产生： 由全体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任期一学年。主席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3. 职权： 领导协会日常工作；决定职能部门设置及负责人聘任；审批活动方案与预算；



对外代表本会。

第九条 职能部门

1. 秘书处、活动策划部、外联部、宣传部、纪检部为常设职能部门。

2. 各部门负责人由主席团提名，经全体代表大会过半数表决通过后聘任。

3. 各部门成员面向全体会员招募，通过自愿报名与面试考核产生。

第十条 基层联络人

每所成员学校设 1-2 名联络人，由该校成员民主推选产生，负责信息传达、活动组织及意见

反馈。

第十一条 顾问委员会（非必要机构）

本会可邀请关心学生成长的教师、校友或专业人士组成顾问委员会，其职责仅限于应请求提

供参考性意见与建议，不参与本会日常决策与管理。

第四章 决策与会议制度

第十二条 投票表决制度

1. 表决形式： 分为举手表决、匿名投票及线上表决。重大事项须采用匿名或实名投票。

2. 表决基数： 会议表决以实际到会并具有表决权的成员人数为基数。

3. 通过标准：

普通决议： 须经到会成员半数以上同意通过。

重大决议： 包括修改章程、罢免主席团成员、批准大型预算案及解散协会等，须经

全体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第十三条 会议章程

1. 会议类型：

全体代表大会： 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由主席团召集。提前 7日发布议程。

主席团会议： 每月至少召开一次，由主席召集。

部门会议： 由各部门负责人根据需要召集。

2. 法定人数： 全体代表大会需有二分之一以上代表出席方能召开；主席团会议需有四分

之三以上成员出席。

3. 会议记录： 秘书处负责所有正式会议记录，并于会后 3 个工作日内公开摘要。

4. 线上会议： 在必要时可采用线上形式召开，其决议与线下会议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章 学生权益维护

第十四条 权益维护宗旨

本会坚持理性、有序、建设性的原则，代表并维护成员的正当权益，搭建学生与学校、社会

之间的沟通桥梁。

第十五条 权益收集与整理

1. 设立常态化的权益反馈渠道（如线上问卷、实体信箱），由秘书处定期收集、整理成员

在学业发展、校园生活、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共性诉求与建议。



2. 纪检部负责对诉求的真实性与普遍性进行必要核实。

第十六条 权益提案与决策

1. 经整理的权益议题，由活动策划部牵头形成具体提案，提交主席团审议。

2. 涉及重大或普遍的权益议题，必须提交全体代表大会讨论并表决，形成本会正式立场与

建议。

第十七条 权益表达与反馈

1. 经内部民主程序形成的权益报告，由外联部通过正式、规范的渠道（如公函、座谈会邀

请）向相关学校或部门提交。

2. 宣传部负责对权益维护行动的过程与结果进行适当的信息公开（需保护个人隐私）。

3. 外联部负责跟踪并推动问题的回应与解决，并将进展向成员反馈。

第六章 经费管理与监督

第十八条 经费来源

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赞助、合规的自筹活动收益及其他合法收入。所有赞助及自筹项目须经

理事会审核并公开信息。

第十九条 财务管理

1. 实行预算审批制度，所有活动支出须事先申报预算，经主席团批准后方可执行。

2. 秘书处设立财务专员管理账目，做到票据齐全、账实相符。

3. 每学期财务报告须由纪检部进行内部审计，并向全体代表大会公布。

第七章 处分、申诉与退出

第二十条 处分机制

对违反章程或决议的成员，视情节轻重，经理事会决议可给予警告、停职检查或除名处分。

处分决定应书面通知本人。

第二十一条 申诉机制

被处分成员如有异议，可在收到决定后 5 个工作日内向由全体代表大会临时选派的申诉仲裁

小组提出书面申诉，仲裁小组的裁定为最终裁定。

第二十二条 成员退出

成员有权自愿退出本会。

第八章 章程生效与修改

第二十三条 章程生效

本章程经首届全体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后立即生效。

第二十四条 章程修改

本章程的修改，须由主席团或三分之一以上全体代表大会代表联名提出议案，经全体代表大



会审议，并到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制定机构： 南京市中学生学生协会筹备委员会

首次通过日期： 2026 年 2 月 8 日

说明： 本章程旨在构建一个完全由学生民主自治的运作框架。顾问委员会为非常设咨询机

构，所有决策权归于学生组成的代表大会及主席团。权益维护章节确立了从收集、决策到表

达、反馈的完整闭环流程。会议与投票章程确保了组织运作的规范性与透明度。


